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残疾人就业经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项目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残疾人联合会

（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残疾人劳动服
务所

计划开始日期 2023-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3-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5,474,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5,474,000

其中：财政资金 5,474,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474,00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0 其他资金 0

项
目
绩
效
目
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目标

（2023 年 - 2023年）

根据《崇明区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沪崇府
办发〔2021〕16号）文件精神，着力提高残疾人民
生保障水平，多途径维护残疾人就业权益，多渠道促进残
疾人充分就业，多形式推进残疾人就业服务，促进残疾人
及其家庭就业增收，让残疾人通过劳动成就尊严。

根据《崇明区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沪崇府
办发〔2021〕16号）文件指示，为切实帮助更多的
残疾人提高就业能力，提高残疾人及其家庭收入，申请项
目预算费用为547.4万元，当年度申请547.4万
元，由区残联理事会领导为总负责，崇明区残疾人劳动服
务所为项目实施单位。其中，残疾人增收及非遗项目按文
件规定采用购买服务的形式考核评估，于12月底前完成
一下目标：一、教育培训预算金额为39.5万：1.对
不少于1000名残疾人进行实用技术培训2.参加不少
于1次市里开展的技能竞赛3.扶持1个创业就业示范基
地4.扶持不少于2个见习基地二、非正规及就业促进工
作预算金额为165.8万：1、个体户第一年补贴人数
为2人、第二年补贴人数为2人；2、不少于2个人的个
体业主及帮工的社保补贴；3、扶持一个盲推实训基地，
培训至少5人获得相应证书；4、对不少于120个人分
散残疾人就业岗位补贴；5、扶持不少于2家非遗试点单
位和1家阳光手作非遗工作室、不少于4名残疾人实现非
遗项目就业。三、增收项目预算金额为277.1万：1
、扶持不少于45名残疾人进行劳动增收；2、扶持不少
于720名残疾人进行劳务增收。四、助学项目预算金额
为60万1.对考入大学的残疾人以及低保或低收入残疾
人家庭子女考入大学进行不超过6500元的补贴，预计
60名帮扶对象；2.不少于6个残疾人大学学历费用补
贴。五、阳光基地项目预算金额为5万对全区不少于38
5名阳光基地人员进行劳动、培训及午餐等各项补贴。使
残疾人通过基地的劳动产品的开发及工作，达到增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人数 >=1000人

实训基地扶持数 >=2家

取得证书残疾人 =5人

扶持就业创业示范基地数 =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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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个体户一次性开业补贴人数 >=2人

个体业主帮工补贴 >=2人

分散残疾人就业岗位补贴数 >=120人

劳动增收帮扶残疾人数 >=45人

扶持劳务增收残疾人数 >=720人

春雨助学扶持人数 >=60人

阳光基地补贴学员人数 >=385人

扶持残疾人非遗就业数 >=4人

扶持“阳光手作”非遗单位 >=1个

扶持非遗试点单位数 >=2个

参加市技能竞赛次数 >=1次

扶持盲推基地数 >=1个

大学学历补贴的人数 >=6人

质量指标
培训通过率 =100%

扶持对象应补尽补率 =100%

时效指标

补贴发放及时性 12月底前全部完成

项目完成及时性 12月底前全部完成

培训计划完成及时性 12月底前全部完成

成本指标

培训成本节约率 >=0%

扶持成本节约率 >=0%

项目成本节约率 >=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家庭负担情况 较上年减轻

残疾人收入情况 较上年提高

残疾人就业情况 较上年提高

残疾人学习机会 较上年增加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和执行有

效性
健全和有效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家庭及残疾人满意率 >=85%

扶残基地满意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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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残疾人康复和预防经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项目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残疾人联合会

（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残疾人劳动服
务所

计划开始日期 2023-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3-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41,975,5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41,975,500

其中：财政资金 41,975,5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41,975,50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0 其他资金 0

项
目
绩
效
目
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目标

（2023 年 - 2023年）

根据《崇明区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沪崇府
办发〔2021〕16号）为文件精神，崇明残疾人事业
正处在创新发展的机遇期、服务保障的转型期，深入践行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把残疾
人事业发展作为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的重要
抓手，为残疾人谋幸福、让生活更美好，促进残疾人充分
实现平等参与共享，不断增强残疾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

为符合条件且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和持证残疾人提供基本辅
助器具，根据《上海市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购买服务实施
细则》（沪残联康〔2022〕1号）文件要求，申请项
目预算4197.55万元，当年度申请4197.55
万元。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其中康复体
检是由政府购买服务的，并且是采用公开招标的形式进行
政府采购，并签订相关合同，最终由残联下达乡镇体检指
标且作为年终考核的依据；中途之家主要有堡镇医院和城
桥镇二个点，为脊椎损伤的残疾人提供康复等；居家养护
管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和政府采购的方式委托第三方并根
据合同要求对该项目进行管理；辅具适配由市残联统一招
标，区残联只负责对辅具需求调查、评估、审核、审批、
配发等相关工作；乡镇阳光心园工作主要是在区残联的指
导下做好学员的培训、康复等工作，阳光心园的瀛州壁画
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并根据合同委托第三方对阳光心园
学员进行康复培训；措施保障：区残联对以上业务有专人
负责，且进行业务指导、需求评估、项目审核以及年终考
核，专人督促执行效率和效果，主要领导负总责，定期召
开执行部门会议，督促执行效率和效果。目标效果：各业
务部门根据要求定期召开相关的会议，督促乡镇对项目的
执行进度，并根据相关合同，保证项目于当年11月底前
实施完成以下目标：一、残疾人康复救助（预算金额分别
为：白内障复明手术救助160000元、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800000元、骨关节置换和肢体矫治50000
0元）康复救助预计受益人数50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65人。二、残疾人适配（预算金额分别为：常规辅具2
300000元、低视力配镜90000元、电动轮椅及
其他700000元、护理用品补贴2000000元、
假肢矫型器650000元、助听器850000元）区
辅具中心购置矫形鞋、爬楼机、助听器等辅助器具服务人
数大于等于5000人，辅具发放件数大于等于8000
件，方便残疾人租借辅具，增加残疾人生活的便利性；上
半年开展对残疾人辅具需求评估、乡镇社区卫生中心康复
医生评估、辅助器具人员的培训及辅助器具知识宣传，了
解残疾人实际需求，提高乡镇医生和辅助器具服务人员的
知识水平和服务能力；三、各类预防经费：脊柱侧凸经费
50000元为本区户籍所有需要康复干预的脊柱侧凸患
儿提供康复干预和康复救助，加强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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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救助和康复服务人数：脊柱侧凸救助不少于20人；
四、社区康复（预算金额分别为：残疾人体检35000
00元、残疾人需求评估150000元、盲人定向行走
4500元、中途之家51000元）健康体检人数预计
5000人，每人400元，通过体检可以早发现早治疗
，早得到健康指导，改善残疾人健康状况，提高治疗效果
；每月分别在堡镇、城桥组织”中途之家“不少于17名
学员培训1次，提高”中途之家“学员生活能力，”中途
之家“康复人员达204人，盲人定向行走训练人数达3
0人。五、托养服务（预算金额分别为：GPS平台、流
量及保险费260000元、居家养护管理经费1000
000元、居家养护尾款190000元、养护基地建设
800000元，三保：机构养护4200000元、机
构养护床位补贴320000元、居家养护服务补贴23
000000元）主要一是居家养护：选派有爱心的服务
人员上门为有需求的2300多名残疾人提供居家服务，
提高残疾人的生活质量，减轻其家属的生活负担。二是机
构养护：为本区户籍的重残无业人员或享受低保补贴的普
通残疾人向所在乡镇残联提出申请，提交相关材料，经审
核同意后，可到市残疾人康复工作办公室约定的专业养护
机构实施养护服务，残联提供补贴，从而减轻家庭的负担
。六、阳光心园（预算金额分别为：康复课程32000
0元、心园督导经费80000元）阳光心园注册制学员
不少于170人，非注册制学员不少于50人，每月开展
瀛洲壁画等康复活动课程，从而锻炼残疾人社会技能，减
少疾病复发机会；区精卫中心每月一次和各个乡镇的社区
精防医生每月2次对阳光心园进行巡视，发现问题及时处
理；心理健康工作室为残疾人提供心理疏导服务，帮助有
需求的残疾人舒缓心理问题；为不少于60名阳光心园专
兼职工作人员提供18学时的业务培训。按照市残联文件
要求对全区18家阳光心园开展全面督导一次，形成督导
报告上报市残联。

绩
效
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辅助器具服务人数 >=5000人

辅助器具发放件数 >=8000件

盲人定向行走训练的人数 >=30人

中途之家康复人员 >=204人

送康复服务上门人数 >=2300人

脊柱侧凸救助人数 >=20人

年健康体检人数 =5000人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人数 >=65人

阳光心园学员人数 >=220人

康复救助收益人数 >=50人

阳光心园每月巡视次数 >=2次

阳光心园人员培训数 >=60人

全区阳光心园督导次数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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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质量指标

救助康复率 >=80%

扶持对象应补尽补率 =100%

培训通过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性 11月底前全部完成

培训计划完成及时性 11月底前全部完成

补贴发放及时性 11月底前全部完成

成本指标
培训成本节约率 >=0%

项目成本节约率 >=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家庭负担情况 减轻

疾病复发情况 较上年减少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和执行有

效性
健全和有效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家庭满意率 >=85%

社会满意率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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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残疾人社会保障及福利 项目类别 经常性项目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残疾人联合会

（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残疾人劳动服
务所

计划开始日期 2023-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3-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55,055,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55,055,000

其中：财政资金 55,055,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5,055,00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0 其他资金 0

项
目
绩
效
目
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目标

（2023 年 - 2023年）

根据市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
法>的通知》（沪府发〔2015〕57号）规定，为保
障本市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建立城乡居民统一的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结合实际做好本市重残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的工作，对残疾人进行兜底性保障，并且结合
商业保险对残疾人再进行补助，提升残疾人幸福感和获得
感。

根据《关于本市重残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帮扶
补助的通知》（沪残联〔2015〕158号）文件精神
，为做好本市重残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帮扶补
助工作，项目预算费用为5505.5万元，当年申请5
505.5万元，由劳服所专门负责保障专员负责，对乡
镇业务数据进行审核，与市相关部门进行业务对接做重残
人员居民养保和医保的汇缴和补助工作。其中，残疾人商
业保险通过集中采购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政府采购，分成
四个包件，与中标单位签订相关合同，于12月底前完成
一下目标：一、其他保障（预算金额分别为：残疾人商业
保险7650000元、城镇重残养老补助-二岛500
0元、重度残疾人养老保险代缴补助2400000元）
1.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伤残军人、伤残人民警察每月
按时审核、发放交通补贴。预计完成对21000名符合
发放条件的残疾人发放交通补贴。2.对全区42500
多名残疾人参加残疾人商业综合保险，预计赔付率达95
%以上；3.对1000名非重度残疾人居民进行养老保
险补贴，对8000名非重度残疾人进行医疗保险补贴。
二、重残人员补贴（预算金额分别为：重残人员参加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补贴支出38500000元、
重残人员代缴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支出60000
00元）1.对4000名重度残疾人进行养老保险代缴
；2.对8100名重度残疾人进行医保汇缴及个人代缴
部分补贴；（预计完成70周岁2600多个重度残疾人
、60-69周岁1700多个残疾人（筹资标准663
0元），18-60周岁3400多个残疾人（筹资标准
为3610元），18周岁以下25个残疾人（筹资标准
1880元）的重度残疾人医保汇缴及个人代缴部分补贴
;）三、重残人员门急诊及住院补贴500000元:对
不少于250人重残人员门急诊、住院起付段及大病住院
进行补贴等医疗救助。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重度残疾人居民养老保险代
缴人数

>=4000人

非重度残疾人居民养老保险
补贴人数

>=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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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享受交通补贴人数 >=21000人

参加商业保险人数 >=42500人

重残人员医保代缴人数 >=8100人

重残人员门急诊及住院补贴
人次

>=250人次

非重度残疾人居民医疗保险
补贴人数

>=8000人

质量指标
扶持对象应补尽补率 =100%

保险赔付率 >=95%

时效指标 各项补贴发放及时性
12月底前完成全部发放工

作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补贴知晓率 =100%

残疾人家庭负担情况 较上年减轻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和执行有

效性
健全和有效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和残疾人家庭满意度 >=85%

社会满意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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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其他残疾人事业支出 项目类别 经常性项目

主管部门
上海市崇明区残疾人联合会

（汇总）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残疾人劳动服
务所

计划开始日期 2023-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3-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23,865,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23,865,000

其中：财政资金 23,865,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3,865,00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0 其他资金 0

项
目
绩
效
目
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目标

（2023 年 - 2023年）

《关于“十四五”推进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
作的指导意见》（残联发〔2021〕48号）文件精神
，立足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发展实际，聚焦城乡困难重度
残疾人家庭，因地制宜推进改造工作，完成困难重度残疾
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任务，对其他有需求的残疾人家庭进行
无障碍改造。在既定的时间内对全区1250户困难残疾
人家庭无障碍改造达到合同要求，使残疾人和社会各界人
士家庭满意，做成放心工程。同时，对全区残车进行管理
、服务及检查，确保残车及残疾人的安全，对乡镇阳光之
家进行业务指导，辅助其进行星级评定消除残疾人家庭生
活障碍，提高残疾人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助力残疾人全
面发展。

根据《关于分配各区残联“十四五”期间家庭无障碍改造
任务的通知》（沪残联〔2022〕42号）文件指示，
三年内完成全市改造工作。崇明区改造工作项目预算费用
为2386.5万元，当年度申请2386.5万元。该
项目由劳服所负责，无障碍改造采用政府采购的方式进行
公开招投标，对象的锁定由镇、区二级严格把关，并按合
同要求进行无障碍改造的实施；残车管理也由专人负责，
负责对全区残车进行年检、置换、保险及汽油费等补贴，
补贴资金点对点到人；阳光之家由专人负责，负责对乡镇
出勤率、学员培训、安全等进行检查。于12月底前完成
以下目标：一、残疾车管理经费（预算金额分别为：残车
保险补贴210000元、残车临时补贴100000元
、残车汽油补贴250000元、残车维修补贴1750
00元、残车置换补贴150000元）：投入88.5
万元，为全区700多辆残疾车进行燃油补贴、年检、保
险及置换补贴。二、无障碍改造费（预算金额分别为：无
障碍改造补贴（提高型）21000000元、无障碍改
造历年尾款1670000元、无障碍建设造价费180
000元）：投入2285万元为1250户困难残疾人
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三、阳光之家经费（预算金额分别
为：阳光之家市级比赛经费70000元、阳光之家星级
评定60000元）：阳光之家服务274人，通过开展
教育培训，文化体育活动，康复训练活动，提高残疾人生
活自理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减轻家庭照护负担，达到阳
光之家星级数3个。预期效果：对全区1250户困难残
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在既定的时间内达到合同要求，使残
疾人和社会各界人士家庭满意，做成放心工程；且对全区
残车进行管理、服务及检查，确保残车及残疾人的安全；
并对乡镇阳光之家进行业务指导，辅助其进行星级评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数量指标

阳光之家全日制学员人数 >=274人

阳光之家星级数 =3个

无障碍家庭改造数 >=1250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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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

残疾人车管理补贴数 >=700辆

质量指标

市考核合格率 =100%

项目事故发生率 =0%

扶持对象应补尽补率 =100%

时效指标

培训计划完成及时性 12月底前全部完成

无障碍改造完成及时性 12月底前全部完成

补贴发放及时性 12月底前全部完成

成本指标

残疾人车管理成本节约率 >=0%

无障碍改造成本节约率 >=0%

阳光之家项目经费成本节约
率

>=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车辆管理覆盖情况 =100%

补贴知晓率 =100%

残疾人家庭负担情况 较上年减轻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和执行有

效性
健全和有效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家庭满意度 >=85%

社会上对残疾人工作的满意
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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